
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作業流程 

 

否 

否 

 

是 

業務承辦單位申請調案 

申請案件應用
內容屬檔案 

業務承辦單位進行審查 

否 
屬檔案以外之政府資訊 

業務承辦單位研擬准駁通知函
及准駁表 

是 

是 

業務承辦單位函復申請人 

核准應用檔案
或政府資訊 

提供郵寄服務 

收取郵遞費、處理費及複製費

收據及複製品寄送申請人 

申請人至機關應用檔案或政府
資訊 

應用完畢 

收取費用並開立收據 

收據交付申請人 

結束 

是 是 

否 否
.

七日內
補正 

開始 

申請人填具申請書送交本署 

機關分文至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

查檢申請案件
是否符合規定 

通知申請人補正 駁回申請 

申請案件處理天數如下： 

1. 應用檔案者，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決定（流程圖左側）。 

2. 應用政府資訊或卷宗者，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決定（流程圖右

側），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但延長期間不得逾十五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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